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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本校通識課程實施要點，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導師為服務教育施行之實際輔導人員，系主任為該系之服務教育主任輔導人員。  

第三條 服務教育課程之實施對象及時數： 

一、實施對象與內容：大學部各學系學生為實施對象。 

二、服務總時數：於畢業前應修畢一學年服務課程，每學期服務總數不得低於十五小時，

可分段修習。 

三、肢障或患有特殊疾病學生之服務課程內容，由學務處依實際狀況適當調配或指派。 

第四條 服務教育課程區分為團體服務教育及個別服務教育。 

一、團體服務教育：大學部新生於第一學年下學期至第四學年上學期之間、轉學生於轉

入學期起，可向各系申請團體服務教育，每學期以三十名為限，轉、復學生不在此

限，除期中考及期末考當週外，每週均予實施。 

二、個別服務教育：採護照認證制度，利用課餘時間參與個別服務教育。服務項目及範

圍： 

(一)校內外志工服務。 

(二)修讀服務教育相關之通識課程。 

(三)服務性社團辦理之服務性工作。 

(四)參與本校重大活動服務性工作。 

(五)其他各種由學校提供之一般性服務工作。 

第五條 服務教育課程項目與課程安排： 

一、團體服務教育項目以各系教學設施之整潔為主。學期開始時，由各系負責排定服務

項目及區域，通知各班導師及班級代表，負責督導服務教育之執行。 

二、個別服務教育之接洽、規劃、推動與協調由學務處負責協調全校相關單位，就相關

服務項目提供支援及諮詢、公告，並接受學生登記。 

三、修讀有關服務教育之通識課程，實作服務時數由通識中心認證登錄。 

第六條 凡可作為教育與訓練學生之工作或事務，均得由各行政單位、學系或社團於每學期開

學前一個月提出申請，並簽請校長核可後實施。臨時性之校外服務，須由導師、系主

任或社團指導老師於實施三天前向課指組提出申請，並陳送學務長核可後實施。 

第七條 服務教育課程之考評與獎勵： 

一、服務教育課程為必修零學分，成績以P/F（通過/不通過）登錄。服務教育不得免修

（曾修畢他校服務教育且成績及格者則可抵免），服務教育成績及格者方能畢業，

因特殊情況，經校長核可者不在此限。 

二、學生因故不能出席團體生活服務教育課程者，須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未經請假或

請假未准而任意缺席者，以曠課論。除公假外，其它請假均需於當學期補足，未補

足者，以不通過論。 

三、護照服務時數之認證，由導師、輔導員、系主任或校內外各單位督導人員簽證於個

別服務記錄卡。認證屆滿時，由學務處核計，並換新卡，每學期服務時數達５０小

時以上且表現優良者，得依學生獎懲辦法簽請獎勵。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